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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3.1.7 

五種法師：〈法師品〉第十 

1. 自本品（第十品）至第十四〈安樂行品〉，為迹門的流通分。迹門的流通分，告訴

我們如何弘揚、傳播正宗分所說的大法，內容非常充實。 

2. 「五種法師」是：聽聞《法華經》而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人。 

3. 考諸中國佛教界對於法師的用法，迄今仍是對出家人的尊稱。此即以「法師」為說

法之人，或以法為他人之師，自身則依法為師之意。因此，被稱為「法師」的人，

是須有「法」的精神為依據，並因此而得到世人的尊敬。 

4. 聖嚴法師根據《十住毘婆沙論》卷七〈分別法施品〉，說明要求成為法師的條件，

共有四點：1.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2.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

3.得禪定智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4.不增不損，如所說行。可見能當一個法師

並不簡單。 

5. 但是，世俗對「法師」一詞的使用，有用以稱呼「出家人」的代名詞，已經不問是

否具有「法」的精神；其次，也有如聖嚴法師所說：「現今的一般人，大概指會寫

經或講經說法的人是法師，當然，也有些不會講經，不會說法，甚至於不識字而只

會誦經的，也叫作法師。」 

6. 那麼，究竟能被稱為「法師」的人，應具有哪些條件？聖嚴法師說：「總而言之，『法

師』之名不是出家人的專利，放寬尺度說，能夠傳播佛法，以法為師，即使是在家

人，只要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大乘經典的，不論那一種，都可以名為法師。

嚴格的要求則必須說通宗亦通，戒定慧並重，經律論精通者，始得稱為法師、大法

師。」 

7. 五種法師的討論，即是談弘揚佛法，須有五種努力，並且，放在現代社會裡，評估

它的可行性，以及實現它的理想性。 

8. 此外，聖嚴法師師說：「在此經中，除了鼓勵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

也鼓勵以種種莊嚴，供養經卷及起塔供養。以十種供品供養法華經：華香、瓔珞、

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 

9. 又說：「為什麼要如此供養這部經卷？梵文本《法華經》接著前文便說：是「對此

經典表達恭敬、尊重、崇拜、供養、讚歎。」 

10. 以上是討論供養的問題，這是弘揚流通經典的方式。 

11. 其次，亦如聖嚴法師說：「〈法師品〉說明，佛在世時及佛滅度後，凡『聞妙法華經

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授記

具有這五種能力的人，將來一定能夠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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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又說：「此〈法師品〉是釋迦世尊對藥王菩薩說的，主旨在於說明一切諸天、八部

鬼神及僧俗四眾，不論是為求聲聞道、辟支佛道者，在佛面前聞《法華經》的一偈

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世尊都會為之授成佛的記莂。若有人聞《法華經》，受持、

讀、誦、解說、書寫乃至一偈，並於此經卷，敬視若佛，與種種供養，是諸人等，

於未來世當得作佛。如來滅度後，有人能書寫、受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此

《法華經》者，如來便以衣覆是人，並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若有此經所在，

應起七寶塔，不須另安舍利，此經即是如來全身。若人未能見、聞、讀、誦、書、

持、供養《法華經》者，是人未善行菩薩道。」因此，本品的用意，還是「授記」

的延伸，即為後世凡以五種方式來弘揚《法華經》的信眾而授記。經文云： 

13. 爾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汝見是大眾中，無量諸天、龍王、夜

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與非人，及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於佛前，聞《妙

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4. 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

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

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

繒蓋、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當知是諸人等，已曾供養十萬億

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生故，生此人間。」 

15. 「藥王！若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未來世，

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

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

伎樂，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

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

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 

16. 「藥王！當知是人，自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愍眾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

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

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17. 「藥王！若有惡人，以不善心，於一劫中現於佛前，常毀罵佛，其罪尚輕，若人以

一惡言，毀呰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其罪甚重。」 

18. 「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

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

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

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 

19. 「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聽其說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閒處，我時廣遣天龍、

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說法。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

於此經，忘失句讀，我還為說，令得具足。」 


